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華夏校區運動場地租借管理要點及收費標準 

113年3月28日第6次室務會議訂定 

113年5月7日第630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利用華夏校區運動場地資源，廣增學校財務收 

    入，並達到服務社區、校友、便民等效能並依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運動場地管理辦 

    法」，特訂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華夏校區運動場地租借管理要點及收費標準」(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運動場地係指體育館一樓韻律教室與健身房、體育館二樓武道館與桌球教室 

    (球桌共15張)、體育館三樓羽球場地(4面)或籃球場(1面)、室外籃球(3面)、室外排球場 

    (1面)。 

三、運動場地開放時間： 

 

場 地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 備   註 

體育館 

（籃球、羽球） 

學期中 08:30~18:00 
09:00~17:00 

開放租借 

1.學期中本校體育場館週一

至週五為本校體育教學及

代表隊使用，本校及華夏

科大教職員工生僅可於非

教學時段使用。寒暑假期

間則開放校隊訓練之空檔

時間予校內、外單位租借

使用。 

2.體育課程及代表隊練習時

間因下雨或其他因素需使

用左列各場地時，則優先

使用 。 

3.週六、日體育館僅供校隊

及租借場地使用。 

寒暑假 08:30~17:00 

桌球室 

學期中 08:30~18:00 
09:00~17:00 

開放租借 
寒暑假 08:30~17:00 

韻律教室 

學期中 08:30~18:00 
09:00~17:00 

開放租借 
寒暑假 08:30~17:00 

武道館 

學期中 08:30~18:00 
09:00~17:00 

開放租借 
寒暑假 08:30~17:00 

  室外籃球場 

  室外排球場 

學期中 08:30~18:00 09:00~17:00 

開放租借 
寒暑假 08:30~17:00 

健身房 

學期中 上課使用 

不開放 
寒暑假 不開放 



四、運動場地收費標準 

備註：1.本場地借用均無包含清潔管理，請租借單位自行清潔及場地復原。 

      2.本收費標準為113年費用，待各場地進行整修後費用將進行調整。 

      3.租借及使用場地期間請遵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運動場地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場地名稱 

收         費         標       準 

備  註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 空調費 

籃球 600元/小時 1200元/小時 750元/小時 

1.借用期間無提供冷氣，

若需使用冷氣則另計。 

2.場佈時間之費用需另

計。 

羽球 150元/小時 300元/小時 750元/小時 

1.借用期間無提供冷氣，

若需使用冷氣則另計。 

2.面為單位(需一次借用4

面) 

桌球 60元/小時 100元/小時 750元/小時 

1.借用期間無提供冷氣，

若需使用冷氣則另計。 

2.張為單位 

韻律教室 500元/2小時 1000元/2小時 750元/小時 
1.借用期間無提供冷氣，

若需使用冷氣則另計。 

武道館 500元/2小時 1000元/2小時 750元/小時 
1.借用期間無提供冷氣，

若需使用冷氣則另計。 

室外籃球場 200元/小時 400元/小時 無 面為單位，不含開燈費 

室外排球場 200元/小時 400元/小時 無 面為單位，不含開燈費 


